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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學者專家，大家好：  

今天貴委員會召開制定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」

聯席公聽會，本院應邀列席，深感榮幸，謹就所列討論

提綱，說明如下，敬請各位委員及學者專家不吝指教： 

一、人工智慧近年快速發展，為全球產業與社會帶來重

大經濟及社會效益，成為我國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力

量，然而，人工智慧發展同時恐產生侵害個人隱私、

倫理問題與社會風險，需建立完善治理架構。國際

間如 OECD、歐盟、美國、加拿大等，皆已制定相關

政策與法規，在不妨礙技術創新的前提下，尋求建

立人工智慧之治理方針與原則，以保障人權，促進

人工智慧的問責。為因應全球趨勢與國內需求，我

國亟需制定「人工智慧基本法」，以明定基本原則、

政策方針及政府推動重點，建構人工智慧發展與應

用的良善環境，確保技術創新與風險治理並重，促

進國家整體永續發展與國際接軌。 

二、為建構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之良善環境，國家科學

及技術委員會（下稱國科會）研擬「人工智慧基本

法」草案，依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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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應注意事項」規定，完成跨部會及專家學者溝通

協商、公聽會及預告等法制作業程序，並於 113年

10月 22日將本法草案函送本院，本院於 113年 11

月 22 日召會審查。復經考量人工智慧應用涉及國

家安全與高風險人工智慧管理等人民權益，宜由數

位發展部(下稱數發部)為主管機關；數發部刻正整

理草案文字中，俟本院院會討論後，將儘速送請貴

院審議。 

三、另有關本次公聽會討論提綱提及：人工智慧法制化

過程如何確保以人為本、數位平權、永續發展之精

神得以落實；人工智慧領域之人才培育；建立資料

開放、共享及再利用機制；運用人工智慧時確保勞

動者之勞動權益等項目，經初步檢視皆已納入相應

條文。 

以上意見，敬請各位委員、先進參考。謝謝！ 


